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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结果公开稿
所属会议：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建议提出者
	严圣军代表
	建议编号
	259

	标题
	关于积极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建议

	建议内容
	调研情况 

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欧盟推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要求欧盟进口商在进口产品时为其碳排放支付相应费用，费 用依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 ）的碳价进行计算，以确 保进口产品在碳成本方面与欧盟内部产品保持一致。目前， CBAM 主要针对钢铁、水泥、铝、化肥、电力和氢气等六大碳 密集型行业，计划自 2026 年起正式实施。据欧盟委员会透 露，在 2025 年底过渡期结束前，欧盟将评估是否将CBAM适用范围扩大至其他具有碳泄漏风险的产品，包括有机化学品、 聚合物，以及下游产品和间接排放的计算方法。预计到2030年，CBAM将覆盖EU ETS所涵盖的所有产品，并涉及其覆盖行业50%以上的碳排放量。CBAM通过引导进口产品承担碳减排成本，实际上将其负担转移至生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对出口国经济形成新的压力。

欧盟是南通市最重要的进出口贸易伙伴之一，2023 年南 通市对欧盟出口总额达 376.6 亿元，占全市出口比重 16.5%，高于美国、日本、东盟等其它国家或经济体。据南通市统计 局数据显示，南通市主要的出口细分产品包括纺织服装、船 舶、集装箱、有机化学品、集成电路、塑料制品、体育用品 等，其中大部分产品并未被囊括在当前 CBAM 覆盖的范围内。然而，这些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普遍具有高耗能、高含碳的 特点，如纺织服装生产过程中的染整环节、船舶制造中的钢 材使用、有机化学品生产中的能源消耗等。其附加值较低，与 CBAM 重点关注的能源密集且贸易暴露（EITE）行业特征相吻合，因此极易成为未来 CBAM 及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碳定 价机制的潜在课税对象。

在此背景下，CBAM 的逐步实施将对南通市出口企业带来 多方面的挑战。首先，随着欧盟不断扩大 CBAM的覆盖范围，纺织品、有机化学品等南通市的优势出口产品可能被纳入未来的监管范围，导致出口成本增加。其次，南通市在传统制造业上的高碳排放特征会削弱企业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即使部分出口产品未被直接列入CBAM 清单，由于供应链中涉及钢铁、铝等高碳材料，仍将间接承受碳足迹合规和认证的成本压力。此外，CBAM 的实施还可能引发其他主要贸易伙伴效仿推出类似的碳税政策，例如美国的《清洁竞争法案》、加拿大的边境碳调整机制等，进一步压缩南通市出口企业的国际市场空间。

目前，大多数企业虽然知道 CBAM 将影响出口成本，但是对于CBAM实施细则、执行流程、覆盖产品的碳排放核算逻辑、数据和产品认证以及延伸的法令政策和贸易限制等知之甚少，缺乏应对由于CBAM带来的出口成本增长的有效手段。为此，江苏省及各县市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南京市 支持重点企业建立碳排放核算体系，截至 2023 年底已有 40 余家企业完成试点并通过认证；苏州市设立专项资金，帮助50余家企业进行设备改造，提高能源效率；无锡市则推动绿色金融服务，与多家银行合作，为企业提供总额超过5亿元的低碳转型贷款。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短期压力，但调研显示大部分企业在国际碳规则的理解和长期规划方面仍存明显不足。

问题分析 

通过对南通市及江苏省重点出口企业的调研发现，省内CBAM覆盖行业的企业普遍面临以下挑战：

缺乏符合国际标准的碳排放核算体系。当前，我省企业的碳排放核算多以国内政策要求为导向，在核算范围、边界、标准、方法和工具上都与欧盟 CBAM的严格要求存在差距。省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于 2024年3月联合印发的 《江苏省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我省将出台若干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标准，期间多 个行业组织、企业或团体也出台了相关行业或产品的碳足迹 评估量化标准，但相关标准普遍缺乏国际公信力，难以满足国际市场需求。

相关机制尚不完善且缺乏国际认可度。依据CBAM的规定，产品在产地清缴的碳配额费、购买的碳配额以及生产使用绿电或采用PPA（电力采购协议）的形式购买绿电均可以抵消 CBAM 费用。然而，我国碳交易市场尚不完善，国内的碳定价机制涵盖领域覆盖面与CBAM不一致，二级市场碳配额明显低于欧盟ETS碳价，碳排核算机制无法得到欧盟认可，绿电交易也缺乏可执行的政策，以上多种原因导致企业在向欧盟出口产品时所有的碳排放成本均只通过CBAM费用的形式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企业出口成本，同时减缓了企业低碳和绿色改造的进度。

低碳能源供应体系尚未建成。建设低碳能源供应链是降低产品碳足迹最有效的路径。市人民政府在《南通市（近）零碳试点建设实施方案》中要求在船舶海工、高端纺 织、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行业中，围绕能源供给零碳化、产业发展绿色化、减污降碳协同化、运营管理数智化开展（近）零碳建设，但省内新能源 发电以及绿色氢、氨、醇以及RNG （可再生天然气）等替代 能源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设施建设缓慢，制造、纺织、材料及其它高排放行业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意愿较低，导致产品碳足迹和潜在CBAM成本增加。

信息和服务体系欠完善。针对 CBAM的专业指导、行业数据共享和政策解读服务较为匮乏，企业在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时缺乏有效的信息来源和支持体系。当前，企业在获取 CBAM 相关动态、申请认证和核算碳排放成本时，面临较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小企业尤为缺乏足够的资源和专业支持，难以全面掌握自身产品的碳排放水平与国际标准的 差距。此外，政策解读资源集中于少数大型企业，中小企业 在碳足迹认证、低碳技术选择等关键领域亟需政府或专业机 构提供“一站式”支持。

具体建议

CBAM 对南通企业经营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不仅需要了解并适应 CBAM 的实施细则、碳排放核算逻辑及合规流程，还需要尽快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碳排放核算体系，提升产品的碳足迹透明度。此外，企业还需加大对低碳技术和设备的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生产源头减少碳排放。对于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南通市企业群体，这些转型措施将面临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上的诸多制约，亟需政府层面的支持与引导。具体建议如下。

强化碳排核算政策引导及服务支持。针对企业在碳排放核算和CBAM 应对中的实际困难，建议省市两级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市级层面成立专门的碳市场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配额管理、交易指导及市场动态分析服务，降低我市中小企业参与碳市场的成本和复杂性。在政策层面，结合本省“双碳” 战略和欧盟 fit for 55战略，为碳交易市场提供更多财政支持和技术指导，并通过设立专项奖励基金，鼓励企业参与碳排放减排和交易活动。同时，积极依托行业龙头企业经验，建设政策解读、技术支持和碳交易咨询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助力企业高效应对国际规则。通过以上措施，可有效提升企业的碳交易能力，助力南通市在全球 绿色贸易竞争中抢占先机。

加强国内和国际合作，完善碳排放核算和配额交易体系。加强与省内单位、国家部委、欧盟相关团体和机构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构建与欧盟 ETS接轨的碳足迹核算体系， 支持重点行业企业建立符合CBAM要求的碳排放数据库。鼓励国内外专业服务机构在我市开展产品降碳、认证等培训和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提升燃料产品绿色化水平。目前，江苏省已建立了区域性碳交易市场，但在完善性和覆盖范围上仍需提升，可考虑建议省内相关单位将更多高排放行业纳入交易体系，同时优化配额分配机制，确保公平和激励并存。

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强化替代能源产品供给。发挥好我市餐厨垃圾、农林废弃物、滩涂能源作物等生物质资源的作用，加快海上风电等新能源开发和CCUS技术应用，探索布局二氧化碳耦合绿氢制备绿色甲醇项目，同时探索提升绿氨、绿氢、生物质天然气、生物质燃油等其他绿色燃料产能，有序推进新能源与清洁能源替代，逐步实现工业用绿色燃料和原料的规模化供应，加快推进重点高排放行业的能源替代进程。依托替代能源项目，加强与我省及上海、山东和长江沿线城市合作，建立跨市、跨省绿色燃料合作机制，探索设立绿色燃料交易平台和信息交互平台，实现跨区域、跨 行业的协同减碳。



	承办单位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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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复日期
	2025-09-16

	答复内容
	严圣军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积极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顺应国际绿色低碳发展潮流，积极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引导企业主动适应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国际绿色经贸规则，为实现碳中和、碳达峰做出积极贡献。

一、强化政策引领
近年来，我市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通委发〔2022〕11号)、《南通市碳达峰实施方案》(通政发〔2024〕20号)、《南通市2025年“万事好通”营商环境提优举措》(通办〔2025〕17号)等文件。编制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4个领域的专项达峰方案，推动电力、化工、钢铁等N个重点行业开展达峰研究，着力构建“1+4+10+N”方案体系。
二、推动企业参与
一是组织重点排放单位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扎实完成发电和钢铁企业碳配额清缴。目前我市已有22家发电和4家钢铁企业纳入“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进行统一管理，积极宣贯相关政策，推动相关企业开展碳排放权交易，每年都按时完成配额清缴工作。
二是支持自愿减排交易发展，主动服务3家开展CCER交易的企业，指导解决方法学适用、减排量核算等问题，同时鼓励更多企业参与。
三是鼓励用能单位积极参与绿电绿证交易，推出“提供绿电供给'一站式’服务”“打造绿电溯源体系“提升企业应对国际绿色贸易规则能力”三项举措，服务企业发展“绿色转型”。
四是鼓励企业参照相关标准和要求开展自身和供应链碳足迹评价，推动企业挖掘减碳潜力、优化供应链管理、提升产品低碳竞争力。鼓励企业以环境气候信息披露、可持续 （发展）信息披露或自愿性评价认证等方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核算结果与报告。将“力争完成40个产品碳足迹核算工作”纳入政府工作报告。
三、建立管理平台
南通供电公司牵头，探索打造了“南通市能碳管理平台”，供电公司在平台宏观监测后，按照“区域、产业、行业”三个维度进行核算为各级政府监管提供数据支撑。在区域层级对各区县能耗、碳排以及占全市的比重情况进行横向比较，到具体区域，还可以监测区域内的清洁能源占比、碳排强度以及趋势变化等指标，以及辖区内重点企业的碳排情况。数据平台在进一步接入企业信息后，可有力支撑我市减污降碳相关工作。
四、开展碳汇监测
根据《江苏省深化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方案》要求，组织开展了南通海岸带生态系统碳储量、碳通量相关监测工作，通过对南通滨海盐沼沉积物取样和盐沼植被群落调查，初步掌握了盐沼沉积物和植被有机碳含量等数据，综合评估了典型海岸带湿地碳储量；同时在南通如东建设了通量塔，实现碳通量长期连续观测，填补了南通海岸带通量观测的空白区域，为推进南通滨海湿地碳汇的评估和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国家建立完善的碳排放、碳汇核算体系提供数据参考。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
1、引导和服务企业开展碳排核算。贯彻落实《江苏省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实施意见》，做好政策宣贯、业务培训及相关的奖补工作。推动重点行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每年优选 1-2 个行业重点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工作。聚焦锂电池、晶硅光伏、钢材等产品类别，建立涵盖原材料、制造、运输、使用、废弃和回收处置各阶段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模型，每年组织完成产品碳足迹核算和数据归集工作。鼓励企业运用全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自愿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结合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需要，落实省级制定的重点产品碳足迹的限定值、基准值和标杆值。
2、提升高能耗企业能效水平。全面了解摸排全市重点耗煤企业能效水平，并针对性提出节能降碳建议。统筹引导全市热电企业通过优先采购高品质、高热值煤炭等举措提升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水平，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力争大幅减少污染物排放浓度，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3、优化碳市场运行管理质效。巩固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数据报送、人员培训等工作成果，积极参与长三角碳管理体系研究合作机制，开展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培训，有效增强企业碳减排意识与市场参与能力。
4、持续推进新能源供给能力。各部门协同，共同开展新能源项目研究推进工作，加速全市能源结构转型，推广分布式光伏、风电项目；探索建立碳排放预算管理制度，科学设定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年度碳排放量预算指标，稳步推进各领域碳达峰任务。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202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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